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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合体协议书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为响应组织实施的项目2026年竣工财务

决算审计（项目名称）、310000000260317193863-00346315（项目编号）的招标活动

联合投标各方：

甲公司：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

法定代表人： 乔玉湍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 55 号 8 楼 D 座

乙公司： 中审世纪工程造价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平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101-2103

，各方经协商，就联合进行投标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 各方一致决定，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为主办人

进行投标，并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分别提交资格文件。

三、联合投标其余各方保证对主办人为响应本次招标而提供的服务提供全部质量保

证及售后服务支持

二、在本次投标过程中，主办人的杨毓（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根据招标文件

规定及投标内容而对采购人所作的任何合法承诺，包括书面澄清及响应等均对联合投

标各方产生约束力。如果中标并签订合同，则联合投标各方将共同履行对采购人所负

有的全部义务并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

四、本次联合投标中：

甲方承担的工作和义务为: 为联合体牵头单位，负责竣工财务决算审查；

乙方承担的工作和义务为：为联合体成员单位，负责工程造价审核工作。

五、本协议提交采购人后，联合投标各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上述实质内容进行修改

或撤销。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另一份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提交

报价人。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6 年 5 月 25 日 2026 年 5 月 25 日




